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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學院110學年度第2次主管會議暨AACSB指導會議 
（AACSB Steering Committee）紀錄 

壹、開會時間：110年9月8日（星期五）中午12時10分 
貳、開會地點：管理學院4樓哈佛講堂 
參、主 持 人：黃宇翔院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郭美祺  
肆、出席人員：胡大瀛副院長、黃華瑋副院長、翁慈宗主任、鄭永祥

主任、張心馨主任、顏盟峯主任、陳瑞彬主任、曾瓊慧所

長、張巍勳所長、黃滄海所長。 
伍、列席人員：EMBA/AMBA林軒竹執行長、個案教學發展中心周

信輝主任、國際學術交流中心周學雯主任、教師發展

中心林珮珺主任暨APMR執行主編、產學合作發展中

心李威勳主任。 
陸、宣讀上次會議紀錄及議案執行情形報告：確認。 
     前次會議議案執行情形如附件「110學年度第1次主管會議決議

案執行情形報告表」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柒、主席報告： 

截至110年8月底各系所高教深耕計畫經費執行率如附件執行率

統計表，提供各位主管參考。 
捌、討論事項： 
提案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管理學院 
案由：管理學院 109 學年優秀博士生獎學金(科技部)申請遞補案。 
說明： 

一、 依國際處110年7月19日電子郵件通知及本校「國立成功大學

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學金試辦要點」規定辦理。 
二、 本院109學年獲獎學金獎勵博士生計3名，三位博士生申請110

學年續領奬學金申請案，經本會110年8月6日第1次會議審議

決議，同意會計系吳世彬博士生續領申請案，另外2位申請續

領博士生申請案則提本次會議，與其他遞補申請案合併評比。 
三、 本次提出申請遞補博士生如下： 
（一） 交管系推薦博士生張哲與，申請表件參見提案1-1附件。 
（二） 統計系推薦博士生洪若縈，申請表件參見提案1-2附件。 
（三） 國企所推薦博士生Nguyen Thi Kim Liem(阮氏金蓮)，申請表

件參見提案1-3附件。 
（四） 國經所推薦博士生陳慧穎及貝寶拉（Yazmina Blanca Paola 

Buitrago Molina），申請書表及評量資料參見提案1-4附件及提

案1-5附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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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本獎學金申請者不得具有中國、香港及澳門身分；獲本獎學

金獎勵之學生不得重複支領其他獎學金。 
五、 檢附本校「國立成功大學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學金試辦要點」

如附件，請審議。 
決議：與會主管每人足額圈選2名，依得票數高低排序，推薦得票數

較高前2名交管系博士生張哲與(13票)、統計系博士生洪若縈

(12票)遞補109學年優秀博士生獎學金名額。 

提案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管理學院 
案由：管理學院 110 學年優秀博士生獎學金(科技部)申請案。 
說明： 
一、依國際處110年7月19日電子郵件通知及本校「國立成功大學培

育優秀博士生獎學金試辦要點」規定辦理。 
二、110學年本院獲校方分配獎學金名額計3名，申請學生須符合本

校「國立成功大學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學金試辦要點」所訂資格

條件。 
三、本學年申請獎學金博士班新生及推薦系所如下： 

(一)資管系推薦博士生鄭義信，申請獎助表件參見提案2-1附件。 
(二 )會計學系暨財金所推薦4名博士生陳睿祥 (2-2)、蕭惠鈺

(2-3)、陳欣儒(2-4)、王瑞升(2-5)，申請獎助表件參見提案2-2
附件、提案2-3附件、提案2-4附件及提案2-5附件。 

(三)國企所推薦博士生鄭綵薰，申請獎助表件參見提案2-1附件。 
四、具中國、香港及澳門身分之學生不得申請本獎學金；獲本獎學

金獎勵之學生不得重複支領其他獎學金。 
五、檢附本校「國立成功大學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學金試辦要點」供

參。 
決議：與會主管每人足額圈選3名，依得票數高低，推薦得票數較

高前3名會計系博士生蕭惠鈺(13票)、財金所博士生王瑞升(11
票)、資管系博士生鄭義信(10票)申領110學年優秀博士生獎學

金。 
提案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管理學院 
案由：各系所教師員額配置案，請討論。 
說明： 

一、 依人事室110年8月4日成大人(任)字第470號函通知，本校110

年7月22日至23日第22次教師延攬規劃委員會會議決議，核撥

本院預核撥員額15名(含不續聘等比例核撥員額1名)、競爭性

員額2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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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前揭預核撥員額係依未來3年(計算至112年2月1日)屆退教師

人數及106年9月至110年8月離職人數之85%，扣除預估延長服

務教師人數比例(管院為0.3)計算預核撥教師員額人數。管院

依校方計算公式，加計106.9至109.8期間校方退休1人補0.8

人原則，及各系所實際獲配員額數(含一般及競爭性)核算之

超餘額數，試算分配各系所教師員額如提案3試算表，請討論。 
三、檢附110年7月22日至23日第22次教師延攬規劃委員會會議人事

室提供之管院教師離退統計資料如提案3附件供參。 
決議：依校方核撥離退教師員額計算原則（不續聘教師同額回撥、競

爭性員額以0.5名計列），計算本院各系所自106年9月至110
年8月自願離退教師及110年8月至112年2月1日屆退教師人

數，並參酌各系所111學年預估生師比數，分配本校第22次教

師延攬規劃委員會核撥本院教師員額如下： 
(一) 一般性員額15名：工資管系3名（含不續聘教師1名同額回

撥）、交管系5名、企管系3名、會計系2名、統計系2名。 
(二) 競爭性員額2名：1名優先核給工資管系申請，另1名開放各

系所申請。 
(三) 記錄各系所員額分配超餘額數，留供下次員額分配參考。 

玖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拾、散會時間：110年9月8日（星期三）下午1時58分。 


